抚顺东洲华宇腈纶部地下供暖

管线更换工程“10·14”一般窒息

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0月14日8时20分许，在位于抚顺市东洲区城乡路52号的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净化变电所东侧管道井，2人在抚顺市华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包施工的腈纶部地下供暖管线更换作业过程中因窒息晕倒，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昏迷（后经抢救无生命危险），直接经济损失约140万元。
事故发生后，抚顺市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成立了由市应急局牵头，市公安局、市总工会组成的抚顺东洲华宇腈纶部地下供暖管线更换工程“10·14”一般窒息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聘请了有关专家参与调查，市纪委监委全程监督。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查阅资料、对相关人员询问、收集有关物证和书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应急处置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10·14”事故是一起外委人员违规作业、对外委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工程项目及承包施工概况

工程项目概况

抚顺东洲华宇腈纶部地下供暖管线更换工程（以下简称“工程项目”），属于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炼油化工装置检维修内容的一部分（项目年度计划编号：腈纶部-施工-2024-115），计划开工日期为2025年4月22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25年7月30日，截至事故发生时，抚顺市华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施工未完工，仍有部分收尾工作未完成，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未验收结算[
]。
2.工程项目承包施工情况

发包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化分公司（以下简称“抚顺石化分公司”，具体实施单位为腈纶部），承包人：抚顺市华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顺华宇公司”），合同名称：《炼油化工装置检维修施工合同》（合同编号：腈纶部-施工-2024-073、102、106、112、115、2025-893，以下简称《施工合同》），内容名称：腈纶部生产作业二区土建项目、腈纶部公用工程作业区污水装置设施气味治理项目、腈纶部更换地下供暖管线、污水装置好氧池填料框架修复、污水装置流化池内壁防腐。同时双方签订了《炼油化工装置检维修施工HSE合同》。

其中，腈纶部更换地下供暖管线为事发工程项目，具体内容如下：更换地下DN80供暖管线800米，安装DN80阀门6台，安装DN50阀门4台，制作阀门井并恢复地面，办公楼更换暖气片330组，每组20柱等多项内容。
（二）有关单位概况
1.抚顺华宇公司

工程项目承包单位。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400734203448N，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世英（长期在外），股东、负责人：山翠屏，《施工合同》中约定的项目经理：陈祥艳，后期变更项目经理：徐晟（据其所述实际未到抚顺华宇公司工程项目履职、仅是挂名），成立日期：2001年12月21日，注册地址：辽宁省沈抚示范区高湾街高阳路嘉隆琳卉园2#2门市，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等。登记机关：辽宁省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221037609，资质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有效期：至2029年9月23日，发证机关：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编号：(辽)JZ安许证字〔2020〕002331，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2023年8月10日至2026年8月5日，发证机关：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抚顺华宇公司工程项目实际负责人为林迪，其一方面为抚顺石化工建公司联合运维车间在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的仪表工，另一方面为抚顺华宇公司在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工程项目雇佣齐俊库等人员，为这些人员支付报酬，这些人员在其安排下进行作业。

2.抚顺石化分公司

工程项目发包单位。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40071960098XP，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成立日期：1999年12月29日，营业期限：1999年12月29日至长期，注册地址：抚顺市东洲区龙腾街1号，经营范围：石油加工等。登记机关：抚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司安全生产等资格齐全且在有效期内[
]。事发具体地点位于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腈纶部于1988年兴建，1991年投产，生产装置主要有：9.2 万吨/年丙烯腈装置、1.04万吨/年硫铵装置和 1 万吨/年丙酮氰醇装置，配套设施有：配备有较完整的仓贮、铁路运输、公用工程、污水处理等设施。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现有员工 912 人，安全生产管理组织架构齐全。有关人员情况如下：
副部长（主持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全面工作）：邹在平，负责腈纶部全面工作。
副部长、安全总监：赵越（安全生产资格齐全且在有效期内）。

机动工程组组长：袁小庆，负责腈纶部的设备维修和工程管理，负责地下供暖管线维修工作。

生产技术组组长：王宁，负责腈纶部生产运行、生产计划的执行，负责VOCs填料作业工作。

公用工程作业区主任：贺启良，负责公用工程作业区全面工作。

公用工程作业区设备副主任：张忠凯，负责公用工程作业区的设备维修和工程管理。

公用工程作业区生产副主任：庞舒，负责公用工程作业区生产方面工作。

（8）公用工程作业区工艺员：彭文龙，负责供暖有关工作。
（三）事发前有关情况
1.外委施工作业组织安排情况

事发前，因临近供暖期，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于调度会议部署要求做好供暖试水准备。林迪听闻此消息后，因工程项目未完工、存在局部收尾工作，故在事发当日安排齐俊库前往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净化变电所东侧管道井，更换暖气管线垫片。

事发当日抚顺华宇公司和林迪未向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报备作业，在未得到作业许可、未安排监护人员、未按照规定检测事发地点净化变电所东侧管道井内气体的情况下私自违规作业。
据事发当日劳务作业人员安绍兴、季炳军、刘广义、刘春林等人所述，他们长期受林迪雇佣，在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从事劳务作业，工资报酬由林迪直接支付，事发当日林迪以VOCs填料作业为名，安排上述工人（包括齐俊库）进入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其中，齐俊库进入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后，被林迪安排到净化变电所东侧管道井更换暖气管线垫片。

2.外委施工作业审批管理情况

（1）查阅事发当日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VOCs填料作业审批流程，作业许可证显示如下，作业单位：抚顺石化北天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抚顺石化北天公司”），属地单位：公用工程作业区，作业区域：公用工程作业区污水装置，作业地点：污水装置VOC，作业项目：污水VOCs更换填料收尾工作，作业内容：污水VOCs更换填料收尾工作、回装短接、清理现场（作业人员6人，铁锹等，预计施工1天），作业申请人：王振东（抚顺鑫德建设劳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以下简称“抚顺鑫德公司”，据调查王振东本人未到作业现场，作业申请人签字为他人代签），作业批准人：贺启良，措施确认人：彭文龙（工艺员）、刘耀东（设备员）、孙佳昕（安全员）、王振东（作业单位负责人）、俞宁（作业单位监护人），申请日期：2025年10月14日，作业有效期：2025年10月14日8时51分到2025年10月14日16时30分。但经查找未找到该项作业内容的有关合同，抚顺石化北天公司与抚顺鑫德公司均称无此项作业内容，无法确定该项作业单位。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作业批准人、措施确认人以及有关职能部门人员未对作业人员身份审核把关。
（2）查阅事发前抚顺华宇公司工程项目作业审批流程，其中一份作业许可证显示如下，作业单位：抚顺华宇公司，属地单位：公用工程作业区，作业区域：公用工程作业区管网，作业地点：机关大楼，作业项目：暖气改造，作业申请人：林迪，作业批准人：张忠凯，措施确认人：彭文龙、张忠凯、孙佳昕、季炳军、李严，申请日期：2025年5月16日，作业有效期：2025年5月16日8时6分到2025年5月16日16时30分，作业内容：机关大楼暖气改造（作业人员6人，使用锤头、铁锹、管钳等）。可见抚顺华宇公司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为林迪，抚顺华宇公司项目经理未到现场履职。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作业批准人、措施确认人以及有关职能部门人员未对作业人员身份审核把关。
3.有关人员情况
（1）林迪，性别：男，年龄：55岁，工作单位：抚顺石化工建公司联合运维车间，工种：仪表工，据其所述为抚顺华宇公司兼职帮忙看管作业现场，对接腈纶部有关部门和车间人员，帮助联系雇佣劳务作业人员，从抚顺华宇公司获利，双方无书面合同或协议。同时，林迪介绍抚顺石化北天公司与抚顺鑫德公司有关人员认识、对接。
（2）齐俊库，性别：男，年龄：50岁，截至事故发生时，齐俊库在林迪安排下与有关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抚顺华宇公司、抚顺鑫德公司名义为其办理入厂申请，齐俊库长期于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从事劳务作业。
2025年2月，齐俊库与抚顺华宇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种为力工，岗位职责是配合各工种施工，参与了地下供暖管线更换施工，劳动合同期限：自2025年2月5日起至2025年6月30日止。
2025年8月，齐俊库与抚顺鑫德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工种为普工，作为抚顺石化北天公司劳务人员提供劳务作业，期限：自2025年8月11日起至腈纶部质量检修工作完成为止。

其中，抚顺鑫德公司为齐俊库投保了安责险，被保险人：抚顺鑫德建设劳务有限公司，投保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期限：2025年8月9日00时至2026年8月8日24时止，其中编号1645为齐俊库。

4.事发现场情况
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净化变电所东侧管道井内采暖管线设计于1989年完成。经查发现，该管道井采暖管线对应的管架图纸中，原设计管架无氮气管线布置规划。事发氮气管线于1991年开工铺设并投入使用，但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档案室未留存该氮气管线的相关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及审批文件。该管道井的日常维护保养工作，由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机动工程组负责，机动工程组未定期对该管道井内氮气管线维护保养，未及时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如管线老化造成氮气泄露等）。
二、事故经过、救援及报告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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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14日7时10分许，在位于抚顺市东洲区城乡路52号的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在林迪组织安排下劳务人员齐俊库、安绍兴、刘广义等在VOCs填料工作间汇合，林迪安排齐俊库到净化变电所东侧管道井为暖气管线更换垫片，安排安绍兴在水循环车间收拾卫生，安排季炳军、刘广义从事VOCs填料更换作业，林迪因于8时46分许、9时36分许、9时37分许拨打齐俊库电话未接通，故到管道井查看情况，林迪发现齐俊库晕倒在管道井内立即下井救援，林迪在救援过程中晕倒在了管道井内。

图1事发净化变电所东侧管道井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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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事发净化变电所东侧管道井地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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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事发净化变电所东侧管道井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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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事发净化变电所东侧管道内部管廊及管线（老化锈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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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事发暖气管线更换垫片

（二）事故救援情况
9时43分许，公用工程作业区工艺员彭文龙为检查采暖区域阀门来到净化变电所东侧管道井附近查看，发现井口开启，井内有2人晕倒（1人躺在井下，1人斜靠在井下），立即拨打电话向公用工程作业区主任贺启良报告，随后彭文龙去循环水站取救援装备，返回后配合贺启良开展救援，将2人救援上来以后，对2人进行心肺复苏。9时53分许，彭文龙拨打了120电话。10时15分许，120急救人员到现场对齐俊库、林迪二人抢救并送至抚矿总医院。13时27分许，齐俊库经抢救无效死亡，林迪经抢救无生命危险。
（三）事故报告情况

14时36分许，齐俊库女儿拨打110报警，市公安局石化分局接警后第一时间出警。15时28分许，市公安局石化分局电话通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电话联动市应急局，市应急局、市公安局电话了解事故情况。16时44分许，抚顺石化分公司电话报告市应急局有人员伤亡事故。17时40分许，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先后到达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事故现场开展调查。18时14分许，抚顺石化分公司向市应急局进一步报告事故情况。

（四）司法鉴定情况
1.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出具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2025］病鉴字第275号《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对齐俊库死亡原因鉴定意见：“死者齐俊库系因进入严重乏氧环境致缺氧窒息导致其死亡。”

2.抚顺公正司鉴［2025］毒鉴字第1133号《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对齐俊库血液中碳氧血红蛋白饱和度测定的鉴定意见：“送检的齐俊库血液中碳氧血红蛋白饱和度为8.79%。”

（五）技术鉴定情况

经事故调查组聘请的安全生产专家现场勘查发现，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净化变电所东侧管道井内有6条管线，其中氮气管线来自全厂氮气主管道，沿公共管廊至此处下行，通过地下管沟引入质检大楼气瓶间，净化变电所东侧管道井为受限空间。

为查清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于2025年10月16日10时20分许，将应急救援时断开的氮气管线重接接入全厂氮气主管，恢复该条管线的氮气供应，供气压力约为0.6Mpa。

2025年10月16日15时10分许，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安全环保组相关人员使用便携式四合一报警器(一氧化碳、氧气、硫化氢、可燃气体)对净化变电所东侧管道井进行井内气体检查，当绳索系挂的报警器接近井底时发出报警。随后检测人员立即将报警器收回，报警器显示氧含量为8.9%，一氧化碳、硫化氢和可燃气体数据均为零。

通过上述实验可知，管道井内未检出一氧化碳和硫化氢，可以排除因通风不畅导致的有毒气体聚集致人伤亡；管道井内氧含量远低于《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30871-2022）规定的合格标准下限值（受限空间氧含量合格标准19.5%—21%），可以判定致作业人员和救援人员伤亡的原因是氮气窒息。

根据管道井周边环境、管线布置和氮气管线外表面腐蚀情况，可以推断氮气聚集是管道井内氮气管线泄漏后通风不良导致的。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姓名
	  年龄
	   性别 
	   工种
	   伤害部位
	  伤害程度

	   齐俊库
	   50
	   男
	管工
	  全身
	   死亡

	   林迪
	   55
	   男
	   仪表工
	  全身
	   呼吸困难


本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40万元，损失工作日6100天。
四、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事发当日抚顺华宇公司和林迪未向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报备作业[
]，在未得到作业许可、未安排监护人员、未按照规定检测事发地点净化变电所东侧管道井（受限空间）内气体的情况下私自违规作业，齐俊库在林迪安排下进入管道井更换暖气管线垫片，进入管道井期间因管道井内氮气管线泄漏后且通风不良聚集的氮气窒息死亡，林迪在未做好自身防护的情况下盲目施救因氮气窒息昏迷受伤。

间接原因
1.抚顺华宇公司在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内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缺失，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安排项目经理到现场履职，由不具备资质和能力的林迪作为工程项目实际负责人（林迪涉嫌借用抚顺华宇公司资质），对工程项目“一包了之”“包而不管”，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林迪作为抚顺华宇公司工程项目实际负责人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组织作业，林迪、齐俊库安全意识淡薄，没有将管道井作为受限空间进行安全风险辨识，没有对管道井内气体检测，仅凭借经验违规冒险进入管道井作业，发生事故后盲目施救。

3.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未深刻吸取“6·18”事故教训，虽对事故进行通报警示，但对外委作业管理仍然松懈，腈纶部有关车间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悬空、安全防线层层失守、对外委作业违规顶替习以为常，任由林迪（抚顺石化工建公司）等外委人员长期在厂内随意流动施工。

4.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腈纶部有关车间和部门作业审批、监督形同虚设，作业许可证有多人签字把关，但实际对外委作业未全链条管理，事发当日外委作业人员以VOCs填料作业（未确定外委作业单位、未签订有关合同便审批通过）为名进入厂内从事其他作业（包括事发高危作业），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5.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在供暖管道沟内增设氮气管线[
]，但增设的氮气管线无图纸及技术资料存档，对氮气管线未定期检查维护，出现氮气泄露。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抚顺东洲华宇腈纶部地下供暖管线更换工程“10·14”一般窒息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齐俊库，林迪雇佣与抚顺华宇公司、抚顺鑫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劳务作业人员，在林迪安排下进入管道井更换暖气管线垫片，安全意识淡薄，没有将管道井作为受限空间进行安全风险辨识，没有对管道井内气体检测，仅凭借经验违规冒险进入管道井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2.林迪，抚顺石化工建公司联合运维车间仪表工，作为抚顺华宇公司在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工程项目实际负责人，未向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报备作业，在未得到作业许可、未安排监护人员、未按照规定检测事发地点净化变电所东侧管道井（受限空间）内气体的情况下私自违规作业，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发生事故后盲目施救，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林迪因涉嫌犯罪，建议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依法应承担行政责任的，应及时将案件移送行政执法部门处理。

3.山翠屏，抚顺华宇公司股东、负责人，在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内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缺失，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安排项目经理到现场履职，由不具备资质和能力的林迪作为工程项目实际负责人（林迪涉嫌借用抚顺华宇公司资质），对工程项目“一包了之”“包而不管”，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
]，建议市应急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4.彭文龙，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公用工程作业区工艺员，负责供暖有关工作，对外委作业未全链条管理，对工程项目（地下供暖管线更换）监督管理不到位，对林迪作为抚顺华宇公司在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工程项目实际负责人视而不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
]，建议由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
5.张忠凯，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公用工程作业区设备副主任，对外委作业未全链条管理，对工程项目（地下供暖管线更换）监督管理不到位，对林迪作为抚顺华宇公司在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工程项目实际负责人视而不见、审核把关不严，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
]，建议市应急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6.庞舒，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公用工程作业区生产副主任，对外委作业未全链条管理，导致事发当日外委作业人员以VOCs填料作业（未确定外委作业单位、未签订有关合同便审批通过）为名进入厂内从事其他作业（包括事发高危作业），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建议市应急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7.贺启良，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公用工程作业区主任，落实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对外委作业未全链条管理，作业审批、监督形同虚设，任由林迪（抚顺石化工建公司）等外委人员长期在作业区内随意流动施工，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建议市应急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8.袁小庆，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机动工程组组长，对外委作业未全链条管理，任由林迪（抚顺石化工建公司）等外委人员长期在厂内随意流动施工，未对氮气管线定期检查维护，导致出现氮气泄露，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建议市应急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9.王宁，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生产技术组组长，对外委作业未全链条管理，导致事发当日外委作业人员以VOCs填料作业（未确定外委作业单位、未签订有关合同便审批通过）为名进入厂内从事其他作业（包括事发高危作业），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建议市应急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10.赵越，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副部长、安全总监，未深刻吸取“6·18”事故教训，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对外委作业未全链条管理，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建议市应急局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资格三个月，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11.邹在平，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副部长（主持腈纶部全面工作），未深刻吸取“6·18”事故教训，组织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对外委作业未全链条管理，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建议市应急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抚顺华宇公司，在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内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缺失，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安排项目经理到现场履职，由不具备资质和能力的林迪作为工程项目实际负责人（林迪涉嫌借用抚顺华宇公司资质），对工程项目“一包了之”“包而不管”，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
]，建议由市应急局对该单位给予行政处罚。针对未对工程项目组织施工，实际由林迪负责工程项目，林迪涉嫌借用抚顺华宇公司资质，建议由市住建局依法处理。
2.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未深刻吸取“6·18”事故教训，对外委作业未全链条管理，腈纶部有关车间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悬空、安全防线层层失守、对外委作业违规顶替习以为常，任由林迪（抚顺石化工建公司）等外委人员长期在厂内随意流动施工，同时作业审批、监督形同虚设，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建议由市应急局对该单位给予行政处罚。
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

（一）抚顺华宇公司

一是要强化工程项目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项目经理在岗履职，要对工程项目全面排除、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二是要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提升风险辨识能力，杜绝经验主义违规作业，同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三是严禁将工程项目违法转包、分包，不得以任何形式出借资质，杜绝“一包了之”“包而不管”。

（二）抚顺石化分公司腈纶部

一是要加强外委作业管理，严禁未确定外委作业单位、未签订有关合同和安全管理协议便安排外委作业，杜绝外委人员随意进出厂区违规施工。二是要强化各类作业审批、监督，严把审批关口，注重全过程监管，确保各类作业可管可控，切实筑牢作业安全防线。三是要全面梳理厂内管道井和各类管线，完善图纸及技术资料并做好存档，对管线要定期检查维护，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三）抚顺石化分公司
要深刻吸取“6·18”事故和“10·14”事故教训，强化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特别是要压实分厂各车间、各部门等基层一线单位和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对各分厂的监督考核，尤其是对外委作业要加强全链条监督，对外委作业要严管、严查、严处，杜绝抚顺石化工建公司人员借用资质从事外委作业的类似乱象，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 2025年6月18日，昆冈先进制造（北京）有限公司抚顺分公司（原抚顺石化分公司催化剂厂）发生一起亡人事故，事故发生后抚顺石化分公司已不再与抚顺华宇公司续约，原有工程项目未结算。


[�] 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编号：(辽)WH安许证字〔2024〕0161，有效期：2024年5月15日至2027年3月14日，许可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发证机关：辽宁省应急管理厅。危险化学品登记证书编号:21042300022，企业性质: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登记品种:环氧乙烷,氢,甲苯等，有效期：2023年11月3日至2026年11月2日，登记办公室：辽宁省安全生产服务中心，化学品登记中心：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





[�] 抚顺石化分公司生产服务类业务总包单位。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400755771145B，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王宜春，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劳务派遣服务等，成立日期 2003年11月20日，住所：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东洲大街30-18号（经营场所：辽宁省抚顺市高新区张甸园区1-2#局部地块）。登记机关：抚顺市东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事发当日人员（包括死者）日常所属劳务派遣单位。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422092712063C，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王振东，经营范围：国内劳务服务、劳务承包，成立日期 2014年02月26日，住所：新宾满族自治县木奇镇木奇村。登记机关：新宾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 《炼油化工装置检维修施工HSE合同》中要求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向甲方报送检维修作业动态信息、安全生产信息、HSE报表等信息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锅炉房设计标准》（GB50041-2020）第18.3.9 热力管道严禁与输送易挥发、易爆、有毒、有腐蚀性介质的管道和输送易燃液体、可燃气体、惰性气体的管道敷设在同一地沟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岗位安全责任，不服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 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20％至30%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 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







